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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

金融机构最有可能受到该

修订建议的影响。某些企

业预期将会全面降低利润

表的波动性，而所有者权

益和监管资本的波动性可

能会增加。” 

—— Andrew Vials， 

KPMG 全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金融工具主管 

 

 

 

 

 

 

 

 

 

为新的商业模式准备 

2012 年 11 月 28 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简

称“理事会”）对 IFRS 9（2010）发布了一份征求

意见稿，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及计量提出了

有限的修订。该征求意见稿介绍了： 

 一个新的金融资产计量类别——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损益（FVOCI）;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及应用这种商业模式概念的

应用指南； 

 当本金和利息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测试

资产“修改后的经济关系”；及 

 对于可以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可以

提前采用自身信用风险的规定，而不用提前采用

IFRS 9 的全套规定。 

需作出的新的判断 

FVOCI 的计量类别 

目前，IFRS 9（2010）对金融资产按两种计量类别：

以摊余成本计量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FVTPL）。第三种计量类别 FVOCI（包括

其自身商业模式定义）的引入可能会引起新的判断，

以确保将金融资产划入适当的类别中。与之前需确定

一项资产是否属于“持有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商

业模式不同，现在主体可能需确定资产是否属于“持

有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或“持有以收取合同现金流

量及出售”的商业模式，或不属于上述任一种商业模

式。 

因此，企业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取得及持有金融资产

的商业模式。相应地，企业可能需重新评估如何进行

业务管理，关键管理人员如何对业绩进行评价，以及

经理人员的报酬如何确定——例如基于管理资产的

公允价值。 

企业也可能需要“升级”其会计系统，以确保能够掌

握公允价值与摊余成本——例如 FVOCI 资产减值计

算的相关信息。 

测试“修改后的经济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评估现金流量是否仅用于支付本

金及利息，企业需要测试“修改后的经济关系”。该

测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判断：什么是

“基准”工具；以及何时修改后的经济关系的现金流

量与基准工具的现金流量存在“超过不重大的差异”。 

企业可能需要对其借款文件和投资证券的条款进行

全面审查，以识别修改本金和利息之间经济关系的合

同条款。 

可能引起损益波动性的变化 

——尤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当企业存在下列情况时，引入 FVOCI 计量类别可能

会降低损益的波动性： 

 在没有交易意图的商业模式中持有金融资产；但

是 

 与持有金融资产仅为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

的商业模式相比有着更高的销售频率及更多的

销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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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预计最有可能受到这

些有限修订的影响。银行可能会持有金融资产以满足

其多方面的流动性需求，而保险公司可能会持有金融

资产以为其保险负债提供资金支持、或与其长期保险

负债的期限相匹配。这些有限修订可能会对金融资产

的分类及计量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可能会引起损益的

波动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方向将取决于金融资产

在当前规定以及建议修订下是如何进行分类和计量

的。 

银行业是采用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负债最多的

行业。提前采用自身信用风险的规定，相比其他措施

可能更有助于银行尽早地降低这方面造成的损益波

动。 

可能出现未有预期的影响 

监管资本要求 

尽管某些资产产生的损益的波动性可能会降低，但这

些修订可能对于计算企业的资本要求产生显著影响。

例如，企业以前预期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可能需要

以 FVOCI 计量，其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将减

少其监管资本。 

受这些修改建议影响的企业可能希望寻求调整某些

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方法。企业也可能在这些有限修

订生效日之前与利益相关者就相关影响进行沟通，以

引导利益相关者的预期。 

 

 

其他影响 

同时具备权益工具及债务工具特征的混合型资产将

以 FVTPL 计量。这可能使得类似工具产生不同的会

计处理结果。 

理事会未对利率受到控制的借款提出任何特殊要求。

如果此类借款不能通过一般“本金和利息”的测试，

那么此类借款需要以 FVTPL 计量。理事会将在这个

问题上进一步收集反馈意见。 

将资产划分为以 FVOCI 计量，而非以摊余成本或

FVTPL 计量的企业可能会发现他们对套期保值会计

的处理会受到影响。 

过渡要求及准备 

已经采用或准备提前采用IFRS 9（2009）及/或IFRS 9

（2010）的企业可能需要重新安排其转换流程以考虑

这些修改建议。 

虽然企业不需要重述比较数字，但是仍可能需要： 

 在 IFRS 9 于 2015 年 1 月 1 号生效日之前开发、

测试和实施新的流程及系统；及 

 与现行系统平行运行新的系统及流程。 

企业需要评估现行流程及系统，以确保其在开始应用

时能够满足新的分类及计量的要求。 

实际影响并非如看似般有限 

这些修订可能对企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考

虑到不同的损益和权益波动性驱动因素可能会对股

价和业务评估的影响。从现在开始，需要积极主动地

评估和管理整个过程。 

新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类别将受到保险行业中

的许多企业的欢迎，因为

它旨在配合理事会作出的

因折现率变动引起的保险

债务变动不计入损益表的

初步决定。但是，有关理

事会是否已经找到尽力减

少会计处理不匹配的最佳

整体方案的讨论仍将继续

下去。 

Chris Spall， 

KPMG 全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金融工具 

副主管 

 
 



修改建议的背景 

根据 IFRS 9（2010）的规定，在以收取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的商业模式中

持有的金融资产，且其现金流量仅为支付本金及利息时，该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

计量。其他金融资产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损益。某些股

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OCI）。 

修改建议引入了第三种计量类别，在这种类别下金融资产应以 FVOCI 计量，如

果： 

 其现金流量仅为支付本金及利息；及

 持有该资产的目的是为了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及出售。

此类金融资产的利得和损失将计入 OCI，但是该类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信用减

值损失/减值损失转回和汇兑损益应参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利得和损

失的处理方法计入损益。当终止确认此类金融资产时，之前计入 OCI 的累计利得

或损失将重分类至损益。 

为了减少会计处理不匹配的情况，IFRS 9 中现行的以 FVTPL 计量资产的选择权

对于必须以 FVOCI 计量的金融资产同样适用。 

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该修订建议的信息，请登陆理事会关于该修订的公告，或与

KPMG 联系。 

时间表 1

 

 

 

1 假设年度财务报告日期为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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